
 

1 
 

核定機關：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中華民國104年9月23日桃主公統字第1040011712號 

實施日期：中華民國104年9月23日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方案 
 
 
 
 
 
 

 
  



 

2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方案 

核定情形： 

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23 日桃主公統字第 1040011712 號函核定(原方案)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2 日桃主公統字第 1060012190 號函核定修訂「桃園市有線電視訂戶數統計」公務統計報表

程式(第 1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7 年 5 月 15 日桃主公統字第 1070005268 號函核定修訂「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市政新聞稿發布則數統計」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第 2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8 年 4 月 2 日府主公統字第 1080003742 號函核定修訂(第 3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23 日桃主公統字第 1090007018 號函核定增訂「桃園市平面媒體不妥廣告情形」公務統計報表

程式(第 4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9 月 18 日桃主公統字第 1090010741 號函核定修訂(第 5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0 年 7 月 5 日桃主公統字第 1100006474 號函核定核定增訂「桃園市有線電視業者纜線自主清整情形」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第 6 次修訂) 

  



 

3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方案目次 

壹、總則 ...................................................................................................................................................................................... 1 
貳、實施機關單位 ...................................................................................................................................................................... 2 
參、統計區域 .............................................................................................................................................................................. 3 
肆、統計科目 .............................................................................................................................................................................. 3 
伍、統計單位 .............................................................................................................................................................................. 3 
陸、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 4 
柒、查報與編製方法 .................................................................................................................................................................. 5 
捌、統計公開程度 ...................................................................................................................................................................... 6 
玖、權責分工 .............................................................................................................................................................................. 7 
拾、聯繫方法 .............................................................................................................................................................................. 8 
拾壹、內部統計稽核 .................................................................................................................................................................. 8 
拾貳、統計報告 ........................................................................................................................................................................ 11 
拾參、分析或推計 .................................................................................................................................................................... 12 
拾肆、統計資料管理 ................................................................................................................................................................ 12 
拾伍、附則 ................................................................................................................................................................................ 13 
附錄一、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 14 
附錄二、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 25 



 

1 
 

壹、總則 

一、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以下簡稱本處)公務統計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依據本處組織規程、統計法、統計法施行

細則、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桃園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以下簡稱劃分方案)暨其他有關法令之

規定訂定之。 

二、 本方案之目的為確定本處公務統計內容，界定公務統計編報與管理程序，並明確劃分會計單位與業務單位權

責，俾使執行職務之經過與結果，能以統一之方法，作經常性記錄、整理及統計並編成報表，以表現施政績

效，明瞭公務執行實況及發展態勢，用為擬定決策與施政計畫及考核之依據。 

三、 本處所辦公務，凡可以表現施政計畫之推行成績與程度、工作效率、每單位公務成本及經費收支狀況者，均應

納入公務統計範圍。 

四、 本方案依下列原則訂定： 

(一) 依劃分方案規定應辦統計項目，審酌實際業務需要，將有關公務統計之事項作明確規定。 

(二) 採統一訂定、分層負責精神，對本處相同性質公務統計作一致之規定。 

(三) 將本處公務統計內容與辦理程序作原則規定，凡易因法令修改或業務變動而變動者，列為本方案附錄。 

五、 本方案公務統計之表式，由本處依主管業務範圍制定「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如附錄一)，並

予以統一編號，增刪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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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公務統計資料依性質與時間分為下列二種： 

(一) 靜態統計資料：表示某一現象或事物在一定日期之靜態數字資料。 

(二) 動態統計資料：表示某一現象或事物在一定期間之動態數字資料。 

以上公務統計資料均應於報表分別註明其日期或期間。靜態統計資料以年終、月終或其他週期之期終數字為

準；動態統計資料以全年、全月或其他週期之全期發生數字為準。 

七、 關於本處公務統計事項，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方案之規定辦理；如遇特殊情況，而於本方案或其他法令

未規定者，應專案報請本府主計處核示。 

貳、實施機關單位 

八、 本方案之主管單位為本處會計單位。 

九、 本處內各單位，將所辦公(業)務之經過與結果予以登記、整理及編報者，為本方案之查報單位。 

十、 本處各單位，依規定蒐集、審核及彙總各查報單位編報之統計，為本方案之彙報單位。 

十一、 本方案之統計報表由彙報單位依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規定之期限，報送相關機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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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統計區域 

十二、 本方案之統計區域，依行政區域及統計地區劃分。法令有特別規定或業務有特殊需要者，依其規定辦理。 

十三、 本方案統計區域之名稱、號列(代碼)及編排順序，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肆、統計科目 

十四、 本方案之統計科目分為類、綱、目、欄，稱類及綱者，係指劃分方案規定之小類與細類；稱目及欄者，係各

公務統計報表表名及其內各欄統計項目。 

十五、 依據劃分方案規定，本處辦理之統計項目，詳見附錄一「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伍、統計單位 

十六、 各種統計項目或數字所使用之單位均應在報表程式內列示。 

十七、 度量衡單位以國定制為準。 

十八、 金額單位以新臺幣為準，必要時得以美金或其他國家貨幣單位陳示，並載明折算率。 

十九、 本方案統計資料之計數、計量資料應以實際發生日為基準，計值資料以權責發生制為基準；如因業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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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須改變基準時，應於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中敘明。 

陸、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二十、 本方案統計表冊依資料產生程序分為： 

(一) 登記冊：係供繼續登錄事實與數字之用，為公務執行紀錄之常設簿籍(卡、單)。所辦公務採用行政資料

處理系統處理者，其儲存媒體視為公務登記冊。上級機關得以下級機關所送報表經審核彙訂成冊代替

登記冊使用。 

(二) 整理表：為依統計目的將登記冊中之資料，作劃記、過錄或分類之用，並得視需要訂定。 

(三) 報表：係將整理結果，作正式彙報之用。 

二十一、 公務統計報表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 報表上方應有公開程度、表期、編報期限、表名、資料時間、編報機關、表號及資料單位等。 

(二) 報表下方應有填表、審核、業務主管人員、主辦統計人員、機關首長、編製日期、資料來源及填表說明

等。 

(三) 報表背面應有編製說明，包括統計範圍及對象、統計標準時間、分類標準、統計項目定義(或說明)、一

般說明(視需要訂定)、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編送對象等。 

二十二、 公務統計報表表號採四段十碼編號方式為原則，第一段五碼為劃分方案中統計細類編號，第二段二碼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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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項目編號，第三段二碼為各統計項目下統計報表之次序編號，第四段一碼為權責機關層級碼(1 為中央政

府機關，2 為市政府機關，3 為區公所)；本處依業務需求自行增訂之內部報表，為免與中央共通性報表表

號重複，第三段二碼自「51」起依序編列。 

二十三、 公務登記冊由各單位視業務性質分別擬訂，報表則依中央政府、本府與本處應施政決策之需要擬定。 

二十四、 公務統計報表用紙規格，以利於資料彙整保存之 A4 紙張為原則，若有特殊需求，得改採其他尺寸用紙。

採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者，其檔案格式亦應一致。 

柒、查報與編製方法 

二十五、 本處業務承辦人員應將所辦公務執行之事實與經過，逐件登錄於登記冊，所辦公務具登記之性質者，如有

關機關所送之報表、團體、個人申請表等，得經審核後彙訂成卷(冊)，以代替登記冊。登記冊內容應填明

登記日期，並依序編號。 

二十六、 登記冊過錄整理表時，應依統計週期按期分類整理，分類須符合周延及互斥原則，以避免資料過錄之重複

及遺漏。整理之步驟、計算分析之方式，應詳細記載存檔，以備查核及接辦人員參用。 

二十七、 本處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 公務統計之功用。 

(二) 編報統計資料之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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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始資料與編報結果之確度。 

(四) 統計資料內容是否完備。 

(五) 統計分類與定義之一致。 

二十八、 公務統計報表編製單位應按期辦理公務資料之登記、整理及編製報表，並經審核無誤及逐級會(核)章後，

報送相關報表需用機關單位。 

二十九、 公務統計報表資料修正時，應於表名後方以括號註明「修正表」字樣，並於表末註明修正原因，經逐級會

(核)章後，報送相關報表需用機關單位。 

三十、 公務統計報表若係經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直接產生且由電子媒體儲存者，其輸入儲存媒體之資料格式及

輸出之處理程序等，應有完整之說明文件存檔。 

三十一、 凡採用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資料之單位，其統計報表得以行政資料處理系統儲存媒體或線上作業方式編

造。 

捌、統計公開程度 

三十二、 公務統計資料依其公開程度分為下列二類： 

(一) 秘密類：凡屬登記冊之原始個體資料或經政府權責機關明定列為機密業務之統計資料，除因統計目的

供政府機關之需要外，不得洩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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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類：得供公眾閱覽及詢問。 

三十三、 秘密類統計資料非經本府主計處及有關機關同意，不得提供應用；提供時，除應登記使用機關及資料種類

外，並得按資料之機密等級，限制使用範圍。 

三十四、 公務統計資料除秘密類外，得供公眾閱覽及詢問，並應儘量提供各界參考及摘要編印報告書，按期發行。 

玖、權責分工 

三十五、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由主辦統計人員會同業務單位商定之，增刪修訂時亦同。 

三十六、 公務統計報表之管理，由主辦統計人員負責辦理，並將辦理結果提供機關長官及有關業務單位參用，以加

強內部業務管制與工作之協調。 

三十七、 公務統計報表資料之取得，以利用原有公務登記為原則，該項登記冊之建立，應配合施政計畫項目，由主

辦統計人員會同業務單位主管擬訂之，並分別由業務單位經辦人員記錄，及按原始資料定期彙集整理，依

照報表程式，產生公務統計報表。 

三十八、 公務統計報表之編製、審查及發布之分工方式，依據附錄二「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

分表」之規定辦理。 

三十九、 為改進本方案統計工作，充實相關統計事項，應由本處主辦統計人員定期召集業務相關人員開會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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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聯繫方法 

四十、 為利本方案之實施，本處各單位應指定專人辦理各該單位統計工作，其人力並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四十一、 納入本方案之公務統計報表程式，遇有法令修訂或業務變更需修訂時，應由有關業務人員，會同會計單位，

隨時配合增刪修訂，並送本府主計處核定。 

四十二、 會計單位為辦理公務統計分析，需要各項原始資料時，得調閱業務單位有關檔案表冊，各業務單位應充分

提供。 

四十三、 業務單位為應業務臨時需要，直接向有關機關索取公務統計資料時，應先知會該機關會計單位。 

四十四、 陳報上級機關統計資料，應由業務單位會同會計單位辦理。 

四十五、 本處所辦公務採用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者，有關資料處理作業應由會計、業務及資訊單位共同商訂之。 

四十六、 本處業務單位應用公務統計資料時，應依據會計單位發布之資料；若資料尚未發布者，應先會知會計單位

審核後使用。 

拾壹、內部統計稽核 

四十七、 為瞭解本處統計工作成效，提高統計效能，增進統計確度，本處會計單位應定期或不定期稽核及複查統計

工作，其稽核及複查之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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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計方案及計畫之實施情形。 

(二) 統計資料編製及發布之時效。 

(三) 原始資料與編製結果之確度。 

(四) 統計內容之完備程度。 

(五) 統計名詞定義、分類及代碼等一致性規定之執行情形。 

(六) 統計方法與技術之適當程度。 

(七) 統計相關文件與資料之管理。 

(八) 統計資料之提供與應用。 

(九) 其他應行稽核及複查之事項。 

四十八、 主辦統計人員應協助所在機關長官建立其內部統計稽核制度： 

(一) 內部統計稽核之對象如下： 

1、 原始統計資料之產生單位。 

2、 統計資料之彙整單位。 

3、 最終統計結果之發布及統計分析單位。 

(二) 內部統計稽核分為下列兩種： 

1、 事前稽核：凡登錄公務登記冊或整理表前之統計資料審核屬之，著重編製計畫及蒐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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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後稽核：凡登錄後統計資料之審核屬之，著重統計數字之確度及工作績效。 

(三) 內部統計稽核之範圍如下： 

1、 報表審核：統計登記冊、整理表及報表資料準確度之審核。 

2、 方法審核：統計編製方法、抽樣技術及分析之審核。 

四十九、 業務單位及會計單位對所查報之公務統計報表應加以周延審核，其應行注意事項如下： 

(一) 報送時效。 

(二) 相關報表之資料有無矛盾或不一致現象。 

(三) 各科目統計資料有無異常或不合理之處。 

(四) 表內縱橫各欄，其細數與總數是否相符。 

(五) 字跡是否清晰，有無模糊不清者。 

(六) 資料時間有無錯誤或遺漏。 

(七) 審核時如有疑問，應向原製表人查詢；若逕予修正時，應即通知原造報單位更正之。 

(八) 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五十、 統計稽核及複查之實施，採書面與派員定期或不定期實地抽查方式辦理，上開統計稽核及複查並得與上級

政府各業務主管機關配合辦理。 

五十一、 主辦統計人員應將稽核複查之經過、事實與改進意見等，簽報機關首長核閱後，分送各受稽核複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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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參考辦理。 

五十二、 為激勵公務統計工作人員士氣，提高統計效能，增進統計確度，得視需要訂定公務統計考核辦法或要點，

或依有關獎懲規定辦理考核。 

拾貳、統計報告 

五十三、 統計報告依需要定期或不定期編製對內及對外報告： 

(一) 對內報告：應按本處業務管理及決策需要編製之。 

(二) 對外報告：應按上級主管機關或關係機關之需要編製之。 

五十四、 對內報告編竣後，應分送內部相關單位參用；其由業務單位編製者，應送會計單位存參。對外報告由會計

單位辦理者，應先送相關單位會核並陳報機關長官核閱後提供；其由業務單位辦理者，應送會計單位會核

後方得應用。 

五十五、 統計報告起訖時間，凡屬月報者，應自每月 1日開始；季報自每年 1、4、7、10 各月 1 日開始；半年報自

每年 1、7 各月 1 日開始；年報自每年 1 月 1 日開始；均以該期間終了日為止。如因特殊需要而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辦理。 

五十六、 統計報告彙報期限，於規定期間終了日起算，年報不得逾 2 個月，半年報不得逾 1 個月，季報不得逾 20

日，月報不得逾 15 日，惟因特殊需要而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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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彙報單位應按期編製統計報告，經本處會計單位會核後，提供機關長官及業務單位參考應用，並按期摘要

編印，對外發布。 

拾參、分析或推計 

五十八、 公務統計資料應適時按月、季、年或其他時間週期進行分析或推計，並提供內部相關單位及機關首長作為

管理決策參考。 

五十九、 公務統計資料變動幅度較大時，應就業務之替代性、季節性及社經情勢等因素，分析異動原因；並宜與相

關之國際資料及其他縣(市)、鄉(鎮市區)資料比較分析。 

六十、 遇有重大政策實施時，對實施前後之統計資料應加以分析比較，以供政策評估參考。 

拾肆、統計資料管理 

六十一、 本處統計資料之發布，應以主管業務範圍有關者為限。所發布之統計資料，除另有規定外，應由主辦統計

人員統一辦理，如由業務單位對外發布者，應送會計單位會核及登記，避免數字分歧。 

六十二、 主辦統計人員應將各項公務統計資料整理分類，建立統計資料檔，並於職務異動時，列入業務移交清冊。 

六十三、 發布公務統計資料時，應注意資料之詮釋，避免分歧。如引用其他機關資料，應註明其資料來源。對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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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統計資料，如因事實或計算基礎變更，須加以修正時，應將修正資料發布，於表名後括弧註記修正表

字樣，並註明其修正原因，另按原報送程序重新報送。 

六十四、 本處彙編之公務統計報表及統計書刊應永久保存。公務統計原始資料自報表編竣日起算，除法令規章另有

規定外，錄入電子儲存媒體者至少保存十年，書面者至少保存五年，其已屆滿保存期限或已錄入電子儲存

媒體之書面資料，經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後得予銷毀。 

六十五、 本處各項統計，除依檔案管理規則之規定，應送檔案管理單位統一保管外，餘由編製單位負責保存。 

六十六、 統計資料採行政資料處理系統處理存檔時，對相同之統計項目，其號列(代碼)及檔案格式，應依統一標準

訂定之。 

拾伍、附則 

六十七、 本方案經本處業務單位及會計單位共同研訂，簽報機關首長後，陳報本府主計處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六十八、 本方案附錄內容，如為因應業務上之實際需要須予以修訂時，應於不牴觸本方案之原則下，經本處會計單

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後，陳報本府主計處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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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備註 

11042-08-51-2 
桃園市有線電視訂戶數統

計 季報 新聞行政科 每季終了後 20 日內編送  

30910-90-51-2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市政新

聞稿發布則數統計 季報 新聞聯繫科 每季終了後 20 日內編送  

30910-90-52-2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行銷宣

傳通路統計 半年報 綜合行銷科 每半年終了後 1個月內編

送  

11060-90-51-2 
桃園市平面媒體不妥廣告

情形 年報 新聞行政科 每年終了後 2個月內編送  

11042-90-51-2 
桃園市有線電視業者纜線

自主清整情形 年報 新聞行政科 每年終了後 4個月內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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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有線電視訂戶數統計編製說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桃園市有線電視訂戶為統計範圍。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季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縱行項目：以有線電視業者為分類。 

(二)橫列項目：以有線電視訂戶數為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有線電視訂戶數：指數位有線電視之訂戶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數據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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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市政新聞稿發布則數統計編製說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本處所發布之新聞稿則數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季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 縱行項目：以民政、教育、社會、勞動、財政、經濟發展、農業、地政、都市發展、工務、水務、原住民族、交

通、觀光旅遊、警察、衛生、環境保護、消防、文化、地方稅務、法務、客家事務、青年事務、體育、捷運、資訊

科技、城市外交、兩岸交流、其他等分類。 

(二) 橫列項目：以月份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市政新聞稿發布：指本處發布在桃園市政府官方網站之有關民政、教育、社會、勞動、財政、經濟發

展、農業、地政、都市發展、工務、水務、原住民族、交通、觀光旅遊、警察、衛生、環境保護、消防、文化、地方稅

務、法務、客家事務、青年事務、體育、捷運、資訊科技、城市外交、兩岸交流、其他等市政新聞則數。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處發布在桃園市政府官方網站市政新聞則數資料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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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新聞處行銷宣傳通路統計編製說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本處行銷宣傳通路次數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上半年(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下半年(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分類標準： 

(一)縱行項目：以本府出版品、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網際網路、其他為分類。 

(二)橫列項目：以月份為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本府出版品：係指本市定期出刊發行之刊物。 

(二)平面媒體：係指報紙、雜誌等紙本宣傳通路。 

(三)電子媒體：係指電視、廣播等電子器材為媒宣通路。 

(四)網際網路：係指本府於 FB 設立之桃園事粉絲團等宣傳通路。 

五、資料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處發布於各通路之行銷宣傳資料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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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面媒體不妥廣告情形編製說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本處依據《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查察桃園市轄內平面媒體刊載之疑似違規不妥廣告為統計

範圍。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 1 月至 12 月之資料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縱行項目：以月份為分類。 

(二)橫列項目：區分為查閱數、移送警察局查察數、查獲數、裁罰金額等項目為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查閱數：本處初步查閱疑渉違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之廣告則數。 

(二)移送警察局查察數：經本處電話過濾移送本府警察局進一步查察之則數。 

(三)查獲數：含本處移送及本府警察局自行查獲之不法則數。 

(四)裁罰金額：本處核定刊載違規廣告之平面媒體罰鍰金額。 

五、資料蒐集方式及編製程序：資料來源為桃園市政府新聞處新聞行政科每月執行業務之紀錄，於次年 2 月底前發布。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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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有線電視業者纜線自主清整情形編製說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桃園市轄內有線電視業者纜線自主清整之件數與纜線長度為統計範圍。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類標準： 

(一)縱行項目：按本市有線電視業者分類。 

(二)橫列項目：按本年度辦理清整情形與累積至本年底辦理清整情形分類。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本年度辦理清整情形： 

1.件數：本年度業者自主清整纜線之總件數。 

2.清整總長度：本年度業者自主清整纜線之總長度 

(二)累積至本年底辦理清整情形： 

1.件數：自 107 年度起累積至本年底止，業者自主清整纜線之總件數。 

2.清整總長度：自 107 年度起累積至本年底止，業者自主清整纜線之總長度。 

五、資料蒐集方式及編製程序：依桃園市政府新聞處新聞行政科每年執行業務之紀錄彙編。 

六、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路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行政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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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報表 整理表 
(視需要訂定) 登記冊 

表號 表名 
編報

週期 
發布 
單位 

審查 
單位 

編製 
單位 表名 

編製 
單位 名稱 

編製

單位 

11042-08-
51-2 桃園市有線電視訂戶數統計 季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新聞行

政科 
  

有線電視業者之資料 新聞行

政科 

30910-90-
51-2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市政新聞

稿發布則數統計 季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新聞聯

繫科 
  

官網市政新聞資料 新聞聯

繫科 

30910-90-
52-2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行銷宣傳

通路統計 半年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綜合行

銷科 
  發布於各通路之行銷宣傳

資料 
綜合行

銷科 

11060-90-
51-2 

桃園市平面媒體不妥廣告情

形 年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新聞行

政科 
  本處每月執行平面媒體不

妥廣告查察業務之紀錄資

料 

新聞行

政科 

11042-90-
51-2 

桃園市有線電視業者纜線自

主清整情形 年 會計 
單位 

會計 
單位 

新聞行

政科   
本處桃園市有線電視業者

纜線自主清整情形統計報

告書 

新聞行

政科 

 


